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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摘 要：環境犯罪是中國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重大阻礙。廣西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儲備，與自然資源相關

的環境犯罪在廣西呈現蔓延之勢。基於廣西2013-2018年各級法院關於環境犯罪刑事案件一審生效判決，通過

實證分析可知，破壞森林資源和非法佔用農用地是廣西環境犯罪治理主要問題；森林資源犯罪高發原因多與行

為人法律意識淡薄和收入微薄有關；土地資源犯罪多與林地破壞及礦產挖掘相關。建議通過國家和地方層面的

立法優化治理措施和鞏固治理成果，以期推動廣西環境犯罪治理成效的提升。

關鍵詞：關鍵詞：廣西環境犯罪　實證研究　生態法益　完善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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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vironmental crime is a major obstacle to the advancemen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China. There 
are abundant natural resource reserves in the Guangxi Province, and environmental crimes related to natural resources 
are spreading. Based on environmental crime criminal cases of Guangxi, the following facts are found: the destruction of 
forest resources and the illegal occupation of agricultural land are the major problems in the governance of environ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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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該類罪的入罪門檻更低，如非法採伐珍貴樹木2株以上、非法採伐珍貴樹木2立方米以上等。

這說明國家重點保護植物較為脆弱，犯罪形勢更為嚴峻，因此需要更為嚴格、嚴厲的刑法保護。

 表3　廣西主要環境犯罪犯罪情節統計（單位：件）

犯罪情節 濫伐林木罪 盜伐林木罪
非法佔
農用地罪

重點保護
植物罪

基本刑（數量較大） 4103 969 246 51
基本刑佔比 73.4% 84.0% 100% 51%
加重刑

（數量巨大、數量特別
巨大或情節嚴重）

1487 185 無此項 47

加重刑佔比 26.6% 16.0% 無此項 49%

   

通過搜索廣西主要環境犯罪刑事判決書中載明的行為人職業和受教育層次，具體數據如表4所

示。由表4可知，在廣西主要的環境犯罪案件中，以農民為職業的罪犯佔比為71.9%。其中，非法佔

用農用地犯罪中以農民為職業的行為相對較少，約佔46.9%。值得注意的是，上表4所列的其他職

業，主要是刑事判決中未列明具體職業或刪除了具體職業的情況。

表4　廣西主要環境犯罪行為人職業分佈（單位：人）

罪犯職業
濫伐
林木罪

盜伐
林木罪

非法佔用
農用地罪

重點保護
植物罪

總計 佔比

農民 4,097 812 122 88 5,119 71.9%
個體戶 58 4 20 2 84 1.2%
其他 1,451 338 118 8 1,915 26.9%

由表5可知，廣西主要環境犯罪行為人的學歷普遍偏低，在刑事判決所載明的受教育程度中，初

中及初中以下學歷佔59.6%。綜合表4及表5可知，廣西環境犯罪的大多數行為人是林木資源、土地資

源所在地的居民，而且多分佈在道路不順暢的林區、山區。行為人受制於偏低的教育水平，一方面

其謀生技能較為單一，經濟收入較為微薄，現實中多基於開墾荒地、建築房屋、商人指使等原因而

破壞林木資源；另一方面，對此類罪犯適用自由刑並不能有效預防犯罪，因此政府有必要以多元化

的措施化解其破壞林木資源的動機。此外，通過閱讀濫伐林木罪的相關判決，發現廣西預防和治理

此類犯罪的工作重心之一應是有效解決農民及村委會工作人員的濫伐林木問題。

表5　廣西主要環境犯罪行為人受教育程度分佈（單位：人）

學歷
濫伐
林木罪

盜伐
林木罪

非法佔用
農用地罪

重點保護
植物罪

總計 佔比

文盲 171 21 2 1 195 2.7%
小學 1,667 368 55 35 2,125 30%
初中 1,385 299 99 36 1,819 25.6%
高中 186 22 29 9 246 3.5%
大學 6 1 10 0 7 0.2%
其他 2,191 443 65 17 2,716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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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6可知，廣西環境犯罪多數行為人在司法階段能如實供述自己的犯罪行為或由立功表現，依

法可以從輕或減輕處罰。其中，具有自首情節的環境犯罪刑事判決共4,464件，佔統計總數的62.7%；

具有坦白情節的環境犯罪刑事判決共656件，佔統計總數的9.2%；具有立功表現的環境犯罪刑事判決

共59件，佔統計總數的0.8%。這說明，涉嫌環境犯罪的行為人在意識到自己的行為觸犯刑法後，多

能自覺悔罪，爭取寬大處理，這從2.9%的累犯率亦可印證。值得注意的是，在廣西盜伐林木犯罪刑

事判決中，行為人的自首比例（34.4%）和坦白比例（5.1%）均明顯偏低，累犯比例（9.4%）明顯偏

高。對此，我們搜索了2013-2018年廣西盜伐林木罪刑事一審生效判決，發現共同犯罪在此罪中的比

例較高，共389件，佔此罪案件總數的33.7%。共同犯罪在濫伐林木罪刑事判決中794件，佔此類案件

總數的14%。結合判決案情可知，盜伐林木者多以具有明顯經濟價值的林木為作案目標，犯罪的實

施多具有事前的預謀、事中的合作和事後的分贜，體現了更為嚴重的主觀惡性和客觀危害，因此立

法者將此罪的入罪標準設置低於濫伐林木罪，具有合理性。

表6　廣西主要環境犯罪行為人量刑情節分佈

量刑情節
濫伐
林木罪

盜伐
林木罪

非法佔用
農用地罪

重點保護
植物罪

總計 佔比

自首 3,851 398 161 54 4,464 62.7%
坦白 296 59 222 18 656 9.2%
立功 43 8 1 7 59 0.8%
累犯 61 109 5 9 177 2.9%

由表7和表8可知，廣西主要環境犯罪刑罰適用以自由刑加財產刑為主，同時緩刑的使用率佔比

63.4%，減少了監禁刑的適用，體現了刑罰輕緩化的顯著趨勢。前述分析森林資源犯罪中的行為人以

農民職業者居多，且絕大多數是男性，其勞動所得多為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司法機關在審理此類

案件的過程中亦發現了這個問題，因此在部分案件中以恢復性司法理念作為指導，通過多種途徑，

如補種林木、賠償經濟損失、返還砍伐林木等，徵表積極悔罪以換取司法裁判的從寬處理。在適

用罰金層面，從閱讀案件中我們發現，森林資源犯罪的行為人多是基於幾十元、甚至幾百元的勞務

費，幫所謂的“老闆”砍伐林木而招致牢獄之災。

表7　廣西主要環境犯罪刑罰的具體運用

刑罰類型
及幅度

濫伐
林木罪

盜伐
林木罪

非法佔用
農用地罪

重點保護
植物罪

總計 佔比

管制 776 145 無此項 19 940 13.7%
拘役 1,174 397 82 19 1,672 23.5%

有期徒刑 4,183 903 189 89 5,364 75.3%
並處罰金 4,614 1,100 210 94 6,018 84.5%
單處罰金 1,006 163 62 無此項 1,231 17.5%
緩刑 3,807 480 154 73 4,514 63.4%

註：因部分案件屬共同犯罪，故一案中可能包含數個刑罰種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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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廣西主要環境犯罪有期徒刑幅度分佈情況

有期徒刑幅度 濫伐林木罪 盜伐林木罪
非法佔用
農用地罪

重點保護
植物罪

總計

三年以下 4,205 896 無此項 30 5,131
三年以上
七年以下

1,558 178 無此項 59 1,795

五年以下 無此項 無此項 189 無此項 189

由表9可知，在廣西主要環境犯罪非刑罰措施的適用上，沒收犯罪工具所佔的比例最大，佔統計

總數的16.9%，追繳違法所得佔3.4%，補種佔1.1%。這說明，廣西在治理環境犯罪問題上以刑罰措

施為主，非刑罰措施適用率相對較低。這可歸結為兩點原因：其一是中國刑法中沒有就環境犯罪適

用非刑罰措施進行明確規定，而在司法審判中必須嚴格遵守罪刑法定原則，以至於非刑罰措施適用

率較低。其二是中國目前關於非刑罰措施具體操作的實踐經驗較少，持觀望態度是主流。對此，有

必要借鑒恢復性司法的重要理念，提倡以生態恢復為主線，逐步完善環境犯罪非刑罰措施的制度規

範。

表9　廣西主要環境犯罪非刑罰措施的具體運用

非刑罰
措施

濫伐
林木罪

盜伐
林木罪

非法佔用
農用地罪

重點保護
植物罪

總計 佔比

沒收犯罪
工具

905 249 13 36 1,203 16.9%

追繳違法
所得

164 74 2 7 247 3.4%

補種 71 5 4 2 82 1.1%

1. 

從中國環境犯罪立法沿革來看，體現出人本主義逐步轉向環境主義的立法趨勢。所謂環境犯罪

的人本主義立法理念，是指以保護人類的根本利益為核心，強調人類是自然和萬物的中心的立法價

值觀。該理念反映在刑事立法上體現為一行為是否構成環境犯罪，不僅取決於行為對環境的侵害程

度，而且還取決於該行為對人類的威脅或侵害。以環境污染罪為例，該罪在未經《刑法修正案（八）》

修訂前為“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構成該罪不僅要求排放行為與環境污染之間具有因果關係，還

要求造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並且致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或者人身傷亡的嚴重後果。造成生態環

境破壞和人類財產受損，是該罪頗受爭議的關鍵點。有觀點認為，此項規定過於追求人類利益的保

護，而忽視了保護自然環境法益的重要性，折射出根深蒂固的人本主義立理念，最終難以起到充分

保護自然環境的積極作用。1 對此，《刑法修正案（八）》修改了該罪的犯罪構成，將危害結果修改

為“嚴重污染環境”，該罪從結果犯、過失犯變更為危險犯、故意犯。此處修改的積極意義在於提

1 劉曉莉、尹奎杰：《傳統環境犯罪的立法悖論與立法創新》，《社會科學戰線》2006年第3期，第3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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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了刑法介入節點，只要行為人實施了污染環境的行為，就可能被追究刑事責任。可見以生態環境

理念來審視環境犯罪，將人類自然生活空間裏的各種生態環境視為應於保護之法益，體現了法益理

念的深化。

2. 

在德國，現行環境刑法採取結合“人類環境”和“生態環境”兩方面利益作為保護法益的立

場。一方面，對於侵害或危害人類生命、健康和財產的環境污染行為予以刑法規制；另一方面，確

立生態法益的獨立性，即將“環境”本身的安全作為獨立的法益加以保護，對單純造成或可能造成

環境污染的行為納入刑法規制的範圍，而不去探究該行為是否對人類的生命、健康和財產造成具體

或抽象的危險。德國通過“生態法益”的確立，突破了人本主義的限制，體現了對生態環境價值的

重視。在日本，環境犯罪刑事立法的保護法益體現的是人本法益論。從立法層面來看，環境犯罪的

保護法益是體現在環境要素上的“生態法益”。而從實質面探究，環境要素體現的正是人類當下及

長遠的生存利益。

域外環境犯罪保護法益正經歷着從人本主義到生態主義的變遷，人本主義下的法益保護框架可

歸納為“國家法益—個人法益—社會法益”，雖然具有一定得合理性，但其實質並未超越一定範圍

的群體利益和個人利益，沒有着眼於全體人類共同利益的保護與整個生態系統的自身價值的追求。2

隨着科技的日新月異，人類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渴望亦更強烈，隨之新的犯罪形式將層出不窮，生態

環境的平衡已岌岌可危。若僅僅將人的利益作為法益加以保護，而看不到生態環境被破壞後，最終

受侵害的還是人類自身利益，這種短視的視角給人類帶來的或將是不可逆轉的災難，是對人本主義

法益論的極大諷刺。在人本主義視野下，重視事後懲處和特殊預防的刑事手段已不能有效抑制日益

頻繁的環境犯罪，具有顯著滯後性。反映在中國環境刑事立法上，“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為“妨

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中的一節，讓人覺得國家不是為了生態環境而是為了維護社會管理秩序才對此

類犯罪予以規制，如此設置不僅不能科學地體現環境犯罪體系特點，還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國家制

裁環境犯罪的價值和地位。3 並且，“刑法法益概念的改變促使污染概念的轉變，刑法法益標準的提

高將促使污染構成標準的降低和社會福利水平的提高”。4 因此，中國在環境犯罪立法完善過程中需

要兼顧生態法益和人本法益，尊重生態的自身價值並逐步提升生態法益的保護層次。

廣西是全國濫伐林木犯罪的重災區，犯罪預防效果不佳亦是主要原因之一。前述提及，這存在

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淺層次的原因，即濫伐林木犯罪多發生於交通不便、經濟落後的林區、山

區，當地居民受教育水平偏低，大多數濫伐林木罪犯是無證伐木，無證伐木的主要原因是其不認為

砍伐自己種植或自家地裏的樹屬刑事犯罪。如在（2013）西刑初字第42號這起周某、陳某濫伐林木

罪刑事判決中，兩名犯罪嫌疑人在未辦證的情況下僱請民工砍伐自家自留山上的林木而招致刑罰。

濫伐林木犯罪多發的另一方面是深層次原因，即濫伐林木犯罪人多以農為主、靠山吃山，當地民族

2 黃錫生、張磊：《生態法益與我國傳統刑法的現代化》，《河北法學》2009年第11期，第57頁。
3 吳獻萍：《中德環境污染犯罪立法比較研究》，《河北法學》2012年第1期，第173頁。
4 王世洲：《德國環境刑法中污染概念的研究》，《比較法研究》2001年第2期，第6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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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法已明顯喪失引導行為的作用，加之當地居民環保認識嚴重不足和政府環保措施落實不到位，

共同加劇了廣西森林資源犯罪的緊張局面。

1. 

廣西環境犯罪的輕刑化趨勢較為明顯，一是自由刑以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管制和拘役為主，

二是緩刑的適用率達到63.4%。刑罰輕緩化的原因可歸結於三點：一是環境犯罪屬破壞社會管理制度

的犯罪，法益侵害性程度相對較低；二是廣西環境犯罪主要圍繞林木資源的破壞而展開，大部分犯

罪行為不具有加重情節，只適用環境犯罪的基本量刑區間；三是廣西環境犯罪人中偶犯、初犯者佔

相當一部分比例，並且多具有從輕減輕情節，因此共同促成廣西環境犯罪刑罰的輕緩化。

研究發現，罰金刑數額的確立和執行存在一些問題。其一，罰金刑的判處在司法實踐中存在統

一標準，犯罪情節相近的案件罰金額度差距較大。從廣西濫伐林木罪刑事判決來考察，行為人無證

砍伐或越權砍伐了林木的數量，多集中於幾立方到幾十立方的範圍區間，相應的獲利金額大部分在

萬元以下。從罰金刑的數額確定來看，以“數量較大”“罰金”作為刑事判決篩選區間，行為人因

構成濫伐林木罪，被判處的罰金數額從最低1,000元到較高的60,000元（2018桂0921刑初200號韓某、

覃某濫伐林木一審刑事判決）不等。其二，在濫伐林木罪基本刑的區間，不同案件行為人被判處罰

金數額的差距較大。從根源上看，是罰金適用幅度缺乏統一標準，罰金額度、行為危害性、人身危

險性三者之間未形成較為規範的比例。因此，罰金刑的執行方式亦值得加以思考。首先，環境犯罪

對於罰金的規定均為“……處罰金”，即對於罰金數額沒有規定具體額數，無限額罰金制屬不確定

的法定刑，有違罪刑法定原則，在司法實踐中亦導致適用的懸殊，最終損害刑法的權威。其次，罰

金實行隨時追繳制度，規定“罰金在判決指定的期限內一次或者分期交納。期滿不繳納的，強制繳

納。對於不能全部繳納罰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時候發現被執行人有可以執行的財產，應當隨時繳

納”，該項制度之目的值得肯定，但由於無相關的配套措施，罰金刑的執行難以得到保障。  

2. 

非刑罰措施是指對應當承擔刑事責任的犯罪人，以刑罰之外的刑事制裁措施來實現預防犯罪的

目的。由表9可知，在廣西主要環境犯罪非刑罰措施的適用上，沒收犯罪工具所佔的比例最大，佔統

計總數的16.9%，追繳違法所得佔3.4%，補種佔1.1%。這說明，廣西在治理環境犯罪問題上以刑罰

措施為主，非刑罰措施適用率相對較低。廣西環境犯罪主要圍繞林木資源的破壞而展開，沒收的作

案工具以砍伐林木器具為主，追繳違法所得亦以林木砍伐的勞務費、銷售款等為主。補種復綠是中

國刑事審判對生態修復的方法之一，此外還有修復生態環境、土地復墾、增植放流等。自2018年“生

態文明”和“生態文明建設”被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生態修復成為了中國政府的重點工

作。上述生態修復的方法在刑事判決中處於輔助地位，性質屬非刑罰措施，旨在強制環境犯罪人採

取各種方法恢復生態。在目前的環境犯罪刑事規制過程中，對判決確定前的生態修復多作為酌定量

刑情節對待，屬審判者自由裁量權行使的範圍。相應的，這容易加劇該情節適用的不確定性，並且

也只能體現在刑事審判階段生態修復對刑事責任的影響。5

5 侯艷芳：《論環境資源犯罪治理中刑事和解的適用》，《政法論叢》2017年第3期，第156-15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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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態法益是指由法律所表達與實現的生態利益。6 對於生態環境保護的立法理念，前述提及主要

存在人本主義和生態主義的爭論。人本主義環境犯罪立法過度強調人類利益的保護，而忽視了生態

環境本身具有的保護價值，為全面治理環境犯罪增添了制度阻礙。雖然中國環境犯罪立法正從人本

主義逐步轉向生態主義立法，但仍有較多問題亟待解決。對此，建議從以下三點進行完善：

其一，在立法上確立生態法益保護規範。首先，將嚴重侵害或危險生態法益的行為納入刑法規

制界限，如排乾、填埋濕地和嚴重破壞氣候行為；其次，生態法益作為一種新型法益，應建立不同

於傳統法益的入罪及量刑標準，如相較於財產法益、人身法益及秩序法益的衡量，環境犯罪應以自

然資源的生態價值為評判基準。進而將刑法《分則》第六章第六節規定的環境犯罪罪名從該章獨立

出來，進行專章規定，同時將分散於《刑法》各章節中涉及環境犯罪的條文納入該章之內。

其二，在司法上以生態法益的恢復程度作為重要量刑情節。對於環境犯罪的行為人，法院在判

處其刑罰時，應將生態修復程度和刑罰適用納入刑罰裁量的考量範圍。對於缺乏繳納罰金、經濟損

失、修復生態費用的行為人，自由刑部分可以相應加重，反之則可以相應減輕。對於有能力修復生

態但不願意支付相關費用的行為人，可以適當加重刑罰。

其三，在執法上完善受損生態恢復性的監督流程。一方面，應建立生態修復的跟蹤機制。為避

免上述提及的重審判輕執行的現象出現，並保證生態修復工作能落實到位，應建立生態修復的跟蹤

機制。並明確行為人的權利義務、生態修復的方案、措施和驗收標準，切實發揮生態修復措施的積

極作用。另一方面，應完善生態修復的工作機制。由於生態修復具有時間跨度大、專業要求高等特

點，由審判機關來落實顯得不切實際，因此建議主要由林業、環保、國土、水利等部門負責具體的

生態修復工作。司法機關通過生態修復機制與政府機關形成聯動，有利於實現對行政權的監督。

2. 

基於生態法益具有的可恢復性特點，在地方層面進一步貫徹和發展恢復性司法有利於地方生態

文明建設。在環境犯罪案件中貫徹恢復性司法理念，旨在實現被害人、犯罪人和社會三者之間的利

益平衡且化解矛盾。其一，環境犯罪行為人與國家或集體之間的協商，發生在沒有具體被害人的環

境犯罪之中。如在濫伐林木犯罪中，無證砍伐或越權砍伐林木的行為侵害的是國家或集體的林木資

源。恢復性司法認為此種社會矛盾應通過犯罪人與國家或集體的協商加以解決，如通過犯罪人的補

種復綠、積極退贓、積極賠償的行為，恢復其侵害的林木資源。在這種協商的情形下，代表國家或

集體的一般是檢察機關。在存在具體的環境犯罪被害人的案件中，犯罪人則須與被害人進行協商並

達成和解，通過犯罪人的積極恢復行為彌補其行為導致的損害。在處理存在具體被害人的案件中，

可以將民族習慣法中的糾紛解決機制引入其中。如可以合理運用在當地具有較高權威性的族長、寨

老等人士，通過組成和解小組，以解決環境犯罪中的民事賠償責任問題。這也為民族習慣法在地方

6 焦艷鵬：《刑法生態法益論》，北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2年，第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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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化進程中提供了展示的舞台。

1. 

創制性立法作為地方立法活動最具活力、最為活躍的組成部分，在發展關鍵期、改革攻堅期、

矛盾凸顯期，是解決改革發展中突出問題的一個重要的突破口和殺手鐧。7 具體而言，第一，對環

境保護上位立法進行查缺補漏。地方立法主要是為執行上位法和管理地方性事務，重在“拾遺補

缺”“具化”法律規定。在廣西立法實踐中，我們注重進一步補充、細化上位法原則，增加程序性

和可操作性內容。比如，大氣污染防治法和水污染防治法對排放污染物許可只作了原則規定，《廣

西壯族自治區灕江流域生態環境保護條例》從植被保護、水資源保護、景觀保護、開放利用、監督

檢查法律等方面作了具體規定，細化了水污染治理的具體辦法和實施步驟，彌補了上位法相對原

則、寬泛的不足，為有效解決廣西特色的水污染溫柔，提升水源質量提供了法律依據和行為規範。

第二，注重務實管用，遵循民族地方立法規律。環保領域的地方性立法，在加強規範的同時，更為

強調法律的引導功能。在立法上尤其要處理好現實性與前瞻性的關係，在法規措施的明確性、具體

性、可行性上下功夫，避免使法規過於原則而成為現行政策的翻版。8 在立法模式和體例上，需要幾

條就規定幾條，能具體則盡量具體；在具體條文設計上，既精雕細刻，科學合理協調利益關係，又

適度前瞻地研判趨勢，對可能出現的問題進行設防和引導，力求結合本地實際，體現本地特色。

2. 

在廣西推進科學立法，是以科學的理論為指導，堅持以問題為導向，加強調研研究，廣泛聽取

各方意見，科學合理設計好各項制度，實現權力與責任、權利與義務的統一，確保每一項立法都符

合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和要求，真正經得起實踐和歷史的檢驗。對此，廣西壯族“那”文化中固有

的生態保護民族傳統可以作為廣西立法的特色所在，將“那”文化中值得肯定的內容納入地方性立

法，以行為規範的形式擴大民族優秀文化的影響和形成約束。比如，考慮到廣西的地形地貌都是山

高路多，對木材無證運輸、亂砍濫伐等違法行為的檢查監督工作難度很大，因此在制定有關森林保

護方面的單行條例時，對有關法律法規作變通規定，明確自治縣人民政府可以根據需要在轄區內設

立森林資源保護站和木材檢查站，為自治縣強化森林資源的保護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1. 

環境犯罪具有貪利之性質，刑罰配置的完善可從罰金刑和資格刑方面予以優化。在懲治貪利性

犯罪上，罰金刑相較於自由刑有着對症下藥的作用。然而，中國目前環境犯罪規定的罰金刑，存在

着地位不高、規定不細及操作不強的弊端。對此，通過考察域外國家和地區的環境刑事立法，我們

認為中國現行環境犯罪刑罰配置可在以下幾點進行完善。首先，將罰金刑由附加刑提升至主刑之地

7 韓旭：《立法的創制性：審視中央與地方關係的另一視角──以浙江省為例》，《新視野》2015年第3期，
第54-55頁。

8 王太高：《權力清單中的地方政府規章──以〈立法法〉第82條為中心的分析和展開》，《江蘇社會科
學》2016年第3期，第138-1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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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對於環境犯罪主體可單獨使用，既緩解自由刑帶來的司法資源緊張，又針對性打擊貪利犯罪。

其次，罰金數額的確定或可採用限額罰金制，即規定罰金的最低數額，既符合罪刑法定原則又具有

較強的操作性。再有，就罰金刑的執行方式的優化而言，或可增設行刑有效制度且實行罰金易科制

度，即對於未在法定期限內主動繳納罰金的犯罪主體，可以依法採取強制執行；若時效屆滿且未繳

納罰金則不再執行，該犯罪主體可適用罰金易科制度，即將罰金刑變更為自由刑。對於因經濟困難

而無法繳納罰金的犯罪人，除了可以適用罰金減免制外，亦可將罰金刑易科為勞役刑，由法院指令

其參加不剝奪自由的勞動，由勞動代替罰金。行刑有效制度和罰金易科制度的增設，將督促行為人

主動配合刑罰執行，對於無能力繳納的犯罪人而言亦屬替代措施，有利於實行刑法正義。最後，在

環境犯罪中有必要設置資格刑。環境犯罪多是在從事生產經營活動中實施的犯罪，污染或破壞環境

的結果往往與該主體所從事職業密不可分，資格刑的適用即是在一定時期內或永久性的剝奪特定主

體的從業資格。對於產生經營者而言，如果喪失了從業資格，在職業上無異於被判處了“自由刑”

或“死刑”，進而有效實現刑法的一般預防和特殊預防。9 具體而言，單位環境犯罪的資格刑可包括

刑事破產和禁止從事特定業務這兩種類型。

2. 

基於非刑罰措施在治理環境犯罪中具有彌補刑罰不足、利於生態恢復、促進環境關係和諧、鞏

固生態保護理念等優勢，有必要進一步完善非刑罰措施在環境犯罪中的適用。10 從廣西環境犯罪一

審刑事判決的實證分析來看，雖然非刑罰措施在司法實踐中運用的次數不多，但因貼近環保目的且

凸顯環境審判特點，得到了犯罪人和當地社區的認可，也受到了審判機關和公訴機關的推崇，在環

境犯罪中適用非刑罰措施為廣西環境犯罪刑事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體現了環境刑事審判的發展趨

勢。

其一，明確環境犯罪非刑罰措施的適用條件。非刑罰處罰措施的適用前提應限定於罪行相對較

輕、社會危害性較小的刑事案件範圍。相反的，對於具有法定加重情節、社會危害性較大的環境犯

罪刑事案件，應秉承和貫徹罪責刑相適用的刑法基本原則，做到重罪重罰、輕罪輕罰和罰其當罪。

對於非刑罰措施的具體適用，應建立可行性分析制度。前述提及針對不同環境犯罪人的主觀意願和

客觀能力，區別不同的適用情形。如對於可以修復且行為人有能力修復生態環境的，可對其適用非

刑罰措施。對於不具備修復生態環境的情形，則可考慮採取判令繳納一定數額的賠償金，委託行政

部門進行修復。前述亦提及，對於非刑罰措施的具體適用，應考慮行為人的承受能力，判決所確定

的經濟懲罰應與行為人的客觀承受能力成正比，以避免經濟懲罰的判決部分流於形式。同時，如果

刑罰設置太低，則對犯罪人的威懾力不足，無法起到有效的預防犯罪作用。此外，對於環境犯罪非

刑罰措施的執行應建立相應的評估制度。如在森林資源犯罪案件中，行為人通過補種復綠的行為徵

表積極悔罪和彌補犯罪後果，以獲取司法機關的從輕處罰。種植林木還需確保林木的成活率，方能

有效恢復受損生態。對此，鑒於環境恢復所需的時間較長，並且有一定的專業性要求，進而有必要

引入行政機關或者委託第三方協助對犯罪行為人修復成效進行評估，將非刑罰措施落至實處，避免

9 趙秉志、陳璐：《當代中國環境犯罪刑法立法及其完善研究》，《現代法學》2011年第6期，第97頁。
10 余德厚：《環境審判非刑罰化措施的生成及完善路徑》，《西南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年第2

期，第135-13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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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重判決輕執行和以罰代管。

其二，明確環境犯罪非刑罰措施的監管機制。一項完整的制度體系離不開有效監管，有效的監

管能夠確保制度的正常運行。對於環境犯罪非刑罰措施的執行而言，通過建立有效的監管機制，如

建立判決事實跟蹤規範、結果驗收規範和轉向報告規制等，將能充分發揮非刑罰措施的諸多益處且

與刑罰處罰有效銜接。考慮到非刑罰處罰措施的適用多與緩刑結合，因此建議由社區矯正單位具體

承擔環境犯罪非刑罰執行的監管工作，實現監督主體和驗收程序的一致化和規範化。

廣西自然資源豐富，尤其是森林資源和礦產資源。近些年來，受多種因素的共同影響，廣西遭

遇較為嚴重的森林資源和土地資源的破壞。通過實現研究可知，廣西環境犯罪約九成與森林資源破

壞有關，土地資源犯罪也多與林地破壞、礦產開發相關聯。廣西森林資源破壞案件頻發的背後，體

現了林地集中區域居民收入單一且微薄、法律意識較為缺乏的現實狀況。施加於犯罪人的刑罰與

非刑罰措施，亦存在標準不一等問題。對此，我們建議首先在刑事立法中明確生態法益的理念和地

位，其次是推動習慣法法治化的適時轉型並逐步形成多元化環境犯罪治理機制，最後還應完善環境

犯罪刑罰與非刑罰措施的銜接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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